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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搬遠啲」港人「住大啲」
「團結」倡大型填海 提供4000公頃地起住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香港特區政府《香港2030+》規劃

遠景與策略諮詢期於本月底結束。團結香港基金估計，香港未來30年

需要逾9,000公頃土地，以興建126萬個單位應付房屋需求，建議推

出「新玫瑰園」計劃，在長洲、蒲台島、 屯門、 將軍澳及南丫西等

地進行大規模填海，並將葵涌貨櫃碼頭改為發展住宅，以提供逾

4,000公頃的用地，應付房屋與發展需要。基金會強調，發展應以改

善民生為目標，不認同填海地必定用作建豪宅的說法。

■團結香港基金發表土地房屋供應前瞻及填海發展策略研究報告，左起：曾維謙、黃
元山、葉文祺。 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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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及政策研究院
主管黃元山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

香港房屋供應短缺，雖然近年私樓供應
勉強達標，但公營房屋落成量仍嚴重滯
後，中期房屋供應不容樂觀，加上樓宇
急速老化，估計至2046年會有約47%，
即近150萬個單位樓齡超過50年，預測
未來30年有60萬個單位需要重建，若加
上住戶數目淨增長、現時居於劏房等住
戶居住環境改善需求，預期未來30年需
要興建126萬個單位，較政府估算的100
萬個為多。

料未來用地較政府估算倍增
他續說，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僅170平方

呎，若港人希望「住大一點」，提升居住
質素至接近新加坡的人均270平方呎，加
上工作、交通、休憩等需要，估計未來需
要逾9,000公頃土地，才能夠滿足發展需
要，較政府估算的4,800公頃多出近一
倍。
然而，近年政府土地供應增長大跌，
2005至2013年填海造地只有92公頃，較
之前10年大跌90%，而香港只有6%為填
海地，比率較鄰近城市如新加坡和澳門
低。為確保持續與穩定的土地供應及建立
長遠土地儲備，基金會建議政府重啟大型
填海計劃。
基金會建議的「新玫瑰園」計劃，包

括在長洲南建設2,200公頃大型人工島，
用以搬遷現時葵涌貨櫃碼頭及棕地上的物
流作業，原葵涌貨櫃碼頭約940公頃土
地，則可改作住宅發展，以資助房屋為
主。
此外，南丫島西、屯門、將軍澳區及

蒲台島也可填海擴建，更可將現有監獄及
政府設施搬遷至蒲台島，可提供近1,300
公頃土地，按基金會提倡的「補貼置業計
劃」興建公營房屋。
基金會指出，填海地面積較大，預期

地積比會較高，有利全面規劃，作商住混
合發展或加入充足交通配套，強調不認同
填海地必定用作建豪宅的說法，過去多個
公共屋邨均建於填海地上，又指若無填海
造地，私樓短缺將更嚴重，樓價只會更
高。

盼社會充分討論勿錯失良機
基金會高級研員曾維謙表示，未就填

海計劃的成本與時間表作估算，但強調發
展土地是以改善民生為目標，不能什麼都
不做，白白錯失機會，希望社會可作出判
斷。
黃元山指出，公帑是用諸於民，為了

讓年輕人住得更好，而港府現時有逾3萬
億元外匯基金，扣除用作維持聯繫匯率的
逾1萬億元，仍有不少儲備；當年殖民政
府推「玫瑰園」計劃，社會亦擔心耗費巨
大帶來財政負擔，社會有需要討論。
被問到有否將建議呈交候任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考慮，黃元山指出，政府是重要
持份者，基金會會不斷與之溝通及交流，
並指林鄭月娥的政綱與基金會的倡議有不
少一致之處，例如置業的重要性，在資助
房屋上可租可買的建議等。
對於大型填海計劃會否招致社會反

彈，黃元山指出，建議填海範圍時，有考
慮環保因素，該些用地亦不在海港保護條
例規管水域內。曾維謙補充，先將建議帶
入公眾討論，再研究如何落實。

短期公私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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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未來未來303030年房屋單位需求估算年房屋單位需求估算年房屋單位需求估算
類別 單位（個）

受重建影響住戶 615,600

住戶數目淨增長 431,100

現時居住欠佳的住戶 106,600

其他需求 110,100

總單位需求 1,263,000

註：住戶數目淨增長、現時居住環境欠佳
的住戶及其他需求均取自《香港2030+》諮
詢文件估算；其他需求包括流動居民、非本
地學生、外地買家等。

未來30年土地需求估算
用地類別 用地面積（公頃）

住宅用地 2,975

配套用地 6,375

總用地需求 9,350
註：假設新單位平均面積730平方呎，平

均住戶人數2.7人，住宅用地平均地積比為
3.6倍計算。

資料來源：團結香港基金 整理：岑志剛

樓價節節破頂、「蚊
型」單位愈建愈多，普通
市民窮盡一生精力只換來

斗室，住屋困難累積成為深層次的社會矛盾。
團結香港基金昨日提出大規模填海建議，以供
未來30年興建126萬個房屋單位，人均居住面
積目標調升至270方呎，希望讓樓價變得可負

擔之餘，讓香港人住得更有尊嚴。

解決方法 未雨綢繆
儘管特區政府於過去數年積極覓地，但社

會對改劃綠化地成住宅地存在極大爭議，加
上不少社區以交通及景觀為由，反對在其附
近建屋，政府覓地工作只能緩慢前行，單位

落成量遠未能追上需求，樓價愈發熾熱。今
次基金會建議大規模填海造地，便能繞過上
述爭拗，情況一如回歸前政府在新界區發展
多個新市鎮，大規模安置市民。
基金會建議填海選址是生態價值較低的海域

且不抵觸海港保護條例，是尊重社會發展與生
態平衡。政府必須有充足的土地儲備，應付未
來人口增長，而填海發展一般需時10年，社
會現時應作出積極的討論，未雨綢繆，才能讓
香港人安居樂業。 ■記者 方南奈

團結香港基金建議特區政府重啟
大型填海計劃，以應付房屋與發展
需求。基金會又在中短期方面，建
議特區政府「拆牆鬆綁」，透過公
私營合作興建住宅項目機制，吸引
並釋放更多私人土地，增加興建包
括資助出售房屋在內的住宅項目。

基金會強調，要以公平、公開和透明的
機制「拆牆鬆綁」，提供誘因以釋放私
人土地用作發展資助房屋，達至雙贏局
面。
基金會指出，填海發展一般需時近7至
10年時間，較難在短期內推出土地，而現
時私人土地擁有者持有大量主要位於新界
的土地儲備，粗略估計3間大發展商儲備
土地多達近1,000公頃，但不少土地因缺
乏基建、城規條例限制或補地價等不同問

題難以發展，而涉及修契和換地交易的私
人土地發展宗數卻逐年下跌，可見存在很
大改善空間。

需撥出部分以建資助房屋
為了在中短期釋放更多私人土地，以增

加房屋供應，基金會建議政府推動公私營
合作，透過建立機制，促成私人土地擁有
人在選定發展範圍內，把土地改作住宅發
展用途，但需撥出某個百分比予政府，用
作發展資助出售房屋。
對於會否予人利益輸送的印象，團結香

港基金副總幹事及政策研究院主管黃元山
表示，前提是要以公平、公開和透明的機
制「拆牆鬆綁」，讓社會上有更多資助房
屋，同時令市場有誘因釋放手上土地，以
達雙贏的局面。 ■記者 岑志剛

讓地主出地建屋

住得有尊嚴 紓深層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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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在去年11月2日非法集結的「香港
眾志」及「社民連」多名成員昨天早上被
捕，他們被控非法集結及阻差辦公等罪，
將於下周五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反對派
指責這是「政治檢控」，完全是無視香港
法律制度以及抹黑香港法治的一派胡言，
也是罔顧事實的顛倒黑白。香港是法治社
會，基本法保障和平集會以及合法遊行的
自由和權利，但香港法律同時禁止非法集
結以及擾亂公眾秩序的行為。去年11月2
日晚上，反對派策動反釋法遊行示威並與
警方對抗，還企圖衝擊中聯辦，這本身就
是違法的行為，參與者被依法追究法律責
任，這正是在香港的法律制度下依法辦事
的正常做法，絕不是反對派所聲稱的什麼
「政治打壓」和「政治檢控」。

根據《基本法》第27條及《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第383章)第17條等法律，保障港
人擁有和平集會及遊行的自由和權利，但
這種自由和權利並不是無限和絕對的。作
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有需要在確保市民
權利以及公共安全和公眾秩序之間，取得
一個適當的平衡。因此，香港法律第245
章 《公安條例》規定，集會遊行必須事先
得到警方發出的不反對通知書，要求公眾
集會或遊行人士在使用自由表達訴求的權
利時，理應在遵守香港法律和不影響社會
秩序的大前提下，和平有序地進行。《公
安條例》第18條也列明即使在合法的集結
中，也不得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

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否
則，就屬於非法集結，一經定罪，最高可
判處3至5年的監禁。事實上，去年11月2
日晚上，在反對派的策動下，有上千人衝
向中聯辦附近的道路，堵塞交通，與警方
對峙，有人向警方擲物，有人還手持竹
枝、雨傘等，甚至撬起街上的磚頭。這已
經完全超出了和平集會示威的範圍，變成
了破壞公共秩序、影響公眾安全的行動，
涉嫌觸犯有關法律。因此，警方此次拘捕
和律政司的檢控，完全是基於上述事實而
作出的，是維護香港法治的應有之舉。試
想，如果這些明目張膽的違法行為都不被
追究，香港就將變成違法者的天堂，社會
將陷入無休止的混亂狀態，這樣對廣大市
民來說，將會是一場揮之不去的惡夢。

反對派一再誣衊這些依法追究行動為
「政治檢控」，一來反映出他們根本就是
無視香港的法律；二來也是對香港法治的
嚴重攻擊抹黑。因為，如果香港真的存在
「政治檢控」的話，香港法治的形象就會
蕩然無存。反對派就是企圖用「政治檢
控」這頂大帽子，掩蓋他們的違法行為，
以逃避法律的追究。同時，也借此搞亂香
港社會，從中渾水摸魚，實現其不可告人
的卑劣目的。但是，在香港這個法治社會
裡，一切違法行為都必將受到依法追究。
違法者無論用什麼樣的花言巧語，或者是
藉抹黑法治來企圖蒙混過關，都是徒勞之
舉，絕不能夠逃出法律的制裁。

依法追究並非政治檢控
團結香港基金昨日發表土地房屋政策倡議系列的第二

份報告，就本港短中長期的土地開發和利用提出建議。
報告提出推動大規模填海計劃和運用私人土地儲備兩方
面建議，提出幾個大刀闊斧的動作，以滿足未來30年
高達9000公頃的土地需求。候任特首林鄭月娥的政綱
明確提出，會成立專責小組檢視土地供應的來源，包括
在維港以外填海、新界棕地、私人發展商土地儲備、市
區重建、郊野公園邊陲等。團結香港基金提出的兩個方
向建議，既與林鄭政綱提到的增加土地來源的方向契
合，又提出了多個具體可行的建議，值得特區政府積極
參考。儘管社會上對應該開發哪些土地、如何開發等問
題存在分歧，仍需要鼓勵不同意見的表達，以建設性的
態度，共同去探討各種建議的可行性，以凝聚社會共
識，讓開發藍圖早日變為現實。

團結香港基金的報告指出，未來30年，香港總房屋
需求共126萬個單位，所需土地多達9350公頃，多出
政府估算4800公頃近一倍。開拓土地、增建房屋刻不
容緩。為此，該報告建議在維港以外大規模填海，增加
土地供應，並將貨櫃碼頭及赤柱監獄等設施搬往長洲及
蒲台島的填海地，騰出市區土地興建住宅；又建議政府
考慮與私人土地擁有者合作，釋放他們現有的土地儲
備。其大方向與候任特首林鄭月娥的政綱吻合。當然，
具體如何操作，例如在什麼地方填海最合適，以何種方
式與私人土地擁有者合作等問題，需要新一屆政府去探
討和落實。作為智庫組織，積極就土地、房屋議題提出
政策建議，是值得肯定和鼓勵，政府宜繼續廣開言路，
聽取不同方面的聲音，對一些有參考價值的意見進行深
入研究，以便盡快落實為行動。

土地問題是本港經濟民生發展的瓶頸，過去5年，本
地私樓落成量平均只有每年12,000伙，較供應目標少

近3成，雖然預期未來私樓落成量會上升，但公營房屋
供應仍然不足。團結香港基金的建議提醒我們思考開拓
土地來源的兩個方向，一是配合區域規劃和產業發展，
加快土地改劃流轉；二是以創新思維開拓新的土地發展
方式。例如報告提出的葵涌貨櫃碼頭改建住宅，改為在
長洲南面填海興建人工島，把貨櫃碼頭搬過去。相關建
議是配合未來大灣區的區域分工和香港本地的產業發
展。香港的貨櫃碼頭過去多年來位居全球前列，但隨着
珠三角各城市物流航運業的發展，過去依靠香港轉口的
方式已經不符合成本效益，本港貨櫃碼頭已經被周邊地
區超越。加上隨着城市擴容，貨櫃碼頭所處的葵涌已經
成為珍貴的市區土地。報告的建議絕非說香港放棄發展
碼頭業，而且搬遷到長洲那邊一個更大的人工島，可以
有比現今的貨櫃碼頭更大的發展空間，更符合地盡其用
的原則。事實上，本港亦存在大量的工廠大廈，是早年
舊式工業發展興盛時期的產物，但隨着工業北移，大量
工廠大廈紛紛空置，相反金融、高端服務業、創新科技
等行業卻缺乏發展空間。特區政府早年提出活化工廈計
劃，但仍難以用好大片的工業用地。當局應該探討更大
規模的工廈拆遷、改建方案。

不過，正如報告所言，填海、搬遷貨櫃碼頭，需要
較長時間才能成事。而且，例如應否填海、應否開發
郊野公園等，社會尚未達成共識。在現階段，政府應
該鼓勵不同的團體就土地、房屋問題建言獻策，以開
放、包容的心態讓不同的觀點交鋒。但無論何種觀
點，都應該堅持建設性的態度，就是不能只否定不建
設。例如一些團體堅決反對填海、反對開發郊野公
園，那麼這些團體就有責任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去
滿足香港未來的土地需求。這樣才能讓討論一步步朝
着解決問題的方向推進。

凝聚各方共識 力拓土地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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